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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地址：83057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124 號 9 樓之 1 

電    話：07-7408133 / 傳   真：07-7407188 

郵政劃撥：42281695 

網    站：http://tw.aetutw.org/ 

FB 粉絲團：【AETU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】 

顧    問：邱毓斌、黃育德、劉思龍、孫友聯、田晉杰 

 

 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

 

 

    去年度工會曾試行舉辦勞動讀書會，為配合工會的內部培訓，在新的一年裡將擴大

舉辦，第一階段先進行三個主題，一個月一次，舉辦時間與主題分別是：4/14（二）勞基

法概論（勞基法對我們有哪些影響）；5/12（二）工資（認識自己的薪資單）；6/9（二）

工時（一年要工作幾小時/有多少休假），地點是在工會位於鳳山的辦公室。 

    每週依不同主題，由工會人員導讀，並針對托育職場的特性，大家進行討論。每次

二小時。有興趣的會員可以透過以下線上表單來報名： 

   https://forms.gle/hEeWY6DePDWv5wMf9 

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
The Alliance of Educare Trade Unions 

發行人：簡瑞連 
編  輯：郭明旭、黃士玲、李曼君、買寶玉、黃雅雪、梁美詩、蔡志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aetu2011@gmail.com                    2020. 2 月訊專輯 

 

新年度勞動讀書會 開始報名 

http://tw.aetutw.org/
https://forms.gle/hEeWY6DePDWv5wMf9
mailto:aetu2011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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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參與「婦女及性別團體與立委之新春茶會」 

倡議提升托育工作者權益與托育品質之建言 
 

    2 月 24 日下午，婦女新知基金會與范雲國會辦公室合作，於立法院舉辦了一場「婦

女及性別團體與立委之新春茶會」。茶會邀請超過 25 個民間團體，一起來跟立法委員說

明各團體關注的議題，以及對新國會的期許。工會應邀參加茶會，並提出關於提升托育

工作者權益與托育品質之政策建言。 

 

一、降低托育機構的師生比，由公幼、非營利幼兒園與公共托嬰中心優先實施。 

 

（1） 現行公幼、非營利幼兒園與公共托嬰中心招生，規定以有需要家庭為優先，課室

中特殊需求嬰幼兒數驟增，目前的師生配比造成現場工作者不勝負荷的情況，實

不利托育照顧品質。 

（2） 照顧嬰幼兒是非常耗費心力的工作，減輕工作者的負擔，才能讓托育工作者更專

心在個別嬰幼兒的狀況，以提升照顧品質。師生比的下降，不僅可減輕工作者的

身心負擔、緩和從業人員從職場流失的現象；更可促進幼托機構照顧品質的提升，

讓眾多家長更安心。 

（3） 工會主張將師生比全面降低，由公立與公設民營的非營利托育機構優先實施。 

降低照顧師生比 現行規範 工會主張 法規出處 

托嬰中心 1:5 1:4 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》第 11 條 

幼兒園（二至三歲） 1:8 1:6 
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第 16 條 

幼兒園（三歲以上） 1:15 1:13 

 

二、政府公設民營的公共托嬰中心／家園與非營利幼兒園，應適用同一薪資支給基準表。

擁有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，如在公共托嬰中心／家園與非營利幼兒園間轉換工作，其

年資應互相採認。 

 

（1） 教育部訂立的《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》附表，針對非營利幼兒園中不同職位與

學歷之工作者，分別製訂薪資支給基準表，政府在執行非營利幼兒園委外服務方

案時，亦會依據薪資支給基準表來編列相關人事經費。同樣是公設民營的公共托

嬰中心／社區公共托育家園，卻沒有類似的薪資支給基準，致使不同縣市執行的

服務方案，呈現薪資基準不一的情況，且一律低於非營利幼兒園的薪資基準。 

（2） 公共托嬰中心／家園的工作者，照顧的是 0 至未滿 2 歲的嬰兒，即使照顧師生比

較低，工作時的勞動強度並不會低於照顧 2 至 6 歲的幼童，但薪資卻不如非營利

幼兒園的工作者，致使公共托嬰中心／家園招聘工作人員不易，職場流動率偏高。

工會主張兩者應該適用一致的薪資支給基準，可比照《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》

附表的方式，針對公共托嬰中心／家園另訂辦法一體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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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在公共托嬰中心／家園工作的托育人員，絕大部分同時擁有在非營利幼兒園擔任

教保服務人員的資格，如果工作者在兩種職場間有工作轉換，衛福部主管的托嬰

中心採認工作者在幼兒園的工作年資（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

辦法》第 12 條），但教育部主管的幼兒園卻不採認工作者在托嬰中心的工作年資。

工會主張兩者的年資應該互通。 

       

三、中央主管機關應督促地方政府，針對托育行業定期進行勞動檢查，並推動跨局處的

聯合稽查。 

 

（1） 托育行業裡九成以上都是女性從業人員，長期以來勞動現場常見的三高（高工時、

高勞動情緒、高流動率）與三低（低薪資、低福利、低保障）問題並未獲得改善。

工會 2017年進行的勞動問卷調查顯示，57.5%工作超過 8小時，66%未領取加班費，

41.2%教保人員的勞保被高薪低報。倘勞動條件不佳，恐造成基層托育工作者過勞，

危及照顧品質，且托育工作者在學校養成之後流失嚴重。中央主管機關應督促地

方政府，就下列事項落實對於托育機構的勞動檢查，並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。 

（2） 托育機構所雇用的工作者幾乎都不超過 30 人，工作者難以成立企業工會，應加強

針對托育行業進行產業別勞檢，並施行工會陪鑑制，由產業工會代表擔任陪同鑑

定人，使勞檢時更能針對行業特性找出勞動弊端。可仿效臺北市勞動局訂立的《臺

北市勞動條件檢查陪同鑑定作業要點》，由勞動部訂立適用全國的作業要點。       

（3） 托育行業分為 0 至未滿 2 歲的托嬰中心、2 足歲至未滿 6 歲的幼兒園，以及小學課

後照顧三個部門，相關法規及主管機關不盡相同，若干業者又同時經營不同型態

的托育機構，地方政府如以單一局處進行稽查，容易發生漏洞。例如：如業者同

時經營托嬰中心與幼兒園，教育局稽查幼兒園時，業者容易將超收的幼兒轉移至

托嬰中心的場地以躲避稽查，類似的狀況時有所聞。工會主張應推動跨局處的聯

合稽查，包括勞動、教育與社會局處。       

（4） 準公共機制全面實施以後，加入準公共機制的托育機構因為與政府簽訂準公共契

約，必須遵守準公共契約中關於勞動條件的規範，尤其是薪資的基準。地方主管

機關應提供工作者關於勞動待遇的申訴管道，並針對加入準公共契約的托育機構，

加強並落實聯合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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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肺炎特別條例」規範防疫隔離假 

勞動部有關【防疫隔離假】的 Q&A 
 

2 月 25 日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》（特別

條例全文），隨後總統府立即公布實施。條文第三條明訂，「接受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

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，於隔離、檢疫期間，其任職之機關（構）、事業單位、學校、法

人、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。」 

 

特別條例的條文，並未強制規範防疫隔離假必須給薪。勞工行使防疫隔離假，如果

在沒有給薪的情況下，則可以申請防疫補償。至於防疫補償發給之對象、資格條件、方

式、金額、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則有待衛生福利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，行政院

預計在兩週內完成相關作業程序，並發布防疫補償的相關辦法。工會月訊為使工作者更

了解防疫隔離假的相關規範，特引用勞動部臉書粉絲頁的【防疫隔離假】Q&A 圖卡，如

果工作者遇到必須提出防疫隔離假的狀況，請注意自身的相關權益。（圖卡出處） 

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News/NewsDetail.aspx?msgid=15384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News/NewsDetail.aspx?msgid=153844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ol.labor/posts/2859372717453331?__xts__%5b0%5d=68.ARAm2mrqZr5QTQJZKWxGAduthQhVt1Cnl3hbMPQ7GATZ8j9vlBcX3riyqCZaaTTPXGbTWEoLsiX-gyLdD01VHG20G1wK5e5ZeZ-TMvkf4LiudBdpEpRgbPxCQOHBu8XztoucbiXOuJPk3fntV4QOA7H476AwMtrc7Kb547GyNVk6GjcGyqo7nsilobxz0HTjyKGUsXo-sYmDAOYdtadqlb9XNv6ToyQv7oQKwhisrXMl_uk3kGDiWV3ptKJoMYRHavL3l65cEtSfo-igLyMgSdm8Rlaav8UxW35bDZEHkt3F74DL01Txhza_vzh1ZXb3wUT9RK8_5UkjDKhiZc5jVhLDvQ&__tn__=-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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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回歸專業， 

人流控管勿製造國族對立與社會恐慌 
日前因為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，政府對於「滯留中國大陸之陸配子女入境管制政策」有

所調整，後來又有滯留武漢的血友病少年患者回台就醫的爭議。本期月訊特別轉載「台

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」2 月 13 日於其粉絲團的貼文，供托育工作者思考，以「國籍」

或身分別來作為入境控管依據的盲點。（原文出處） 

【防疫回歸專業，人流控管勿製造國族對立與社會恐慌】 

 

連兩日來中央防疫指揮中心記者會上，陸委會主委與衛福部長針對「滯留中國大陸之陸

配子女入境管制政策」朝令夕改，最後以一句：「國籍是可以選擇的，當初沒有選擇我國

國籍，就要承擔自己的選擇！」為撤銷政策的註腳，實欠妥當。 

  

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發此聲明表達立場如下： 

  

一、首先，我們尊重防疫專業，尊重現階段必要實施的人流控管措施，以爭取國內更多

應變的時間與措施，但防疫控管不應將焦點集中在陸配子女的「國籍」上大作文章。 

  

二、並不是所有的陸配子女要取得台灣身份證都可以「自己選擇」，而是必須經過重重的

申請關卡與時間限制。這些陸配未成年子女包含不同類型，有的是台灣人與陸偶的子

女卻在中國大陸出生、有的是台灣人收養、有的是陸配前婚生子女...等，。如果他們

是被台灣人收養或陸配前婚生子女，他們必須要經過探親停留（4 年）、長期居留（2

年）才能取得定居資格，而且每個階段都依其不同身份別而有數額管制，每年 12 名

到 60 名不等，要拿到身份證也有每年 300 名的數額管制，使得有些陸配子女從申請

開始直到其成年，都還拿不到台灣身份證。 

  

三、現有防疫政策允許陸配與外配入境，是基於台灣的社會連帶關係、家庭團聚權利，

因此，「滯留中國大陸之陸配子女入境管制政策」將導致「國人配偶」可入境台灣，

但是「國人子女」卻不可以入境的狀況，此政策管制並不合邏輯。這一紙防疫禁令，

恐怕將影響部分「國人子女」的就學與生活。 

  

四、當我們看到歐洲把亞洲人視為潛在感染者、菲律賓把台灣視為中國疫區的一部份禁

止台灣人入境時，病毒無國界，以防疫資源有限為由，細緻化區分內外的身分政策，

產生的輿論效應，恐讓跨國移動者焦慮。充斥著各式國族主義對跨國移動者的社會排

除與傷害，更讓我們反思台灣又是如何對待「他者」？誰是「他者」、誰是「自己人」？

我們認為，防疫應回歸防疫專業，慎防防疫焦慮，以國族主義製造對跨國移動者的社

會排除與傷害。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IFA1105/posts/2976237555754141?__xts__%5b0%5d=68.ARBuHBvMUQnCQyxuF5ZdptdutMwqVd9khScTJU1BxYaAuajYE8aJfHKxVuUGX88utJNSN6rJs2STLkynsHDPoTmtqKW0EIXLhFrTv-Uw3nT6CnRfG_5unQiA_Z8HPYvDFZTXMRTWK1s7dOzUpLAUJxkZjsixUqRVZZmfccfTNjTf9ny22hIIW6sajhOytiA1YIxxlnGOBT4tIzQdV5P6g30ELeRzX7EfhxqaO85sDUTlI0yCn7MQMnt8zMjB4Vk0dcUATowbPxKF1VLQ9svnb-z13r_u4sFq1M6dREsFL4CoygilWS_EmSHdo0-uMu8sH-JdLLCNDJgPy4zHnLu0Rg&__tn__=-R

